附件一：

“寻找身边的榜样”候选人优秀事迹材料报送要求

一、优秀事迹材料及文稿要求：

 （1）事迹正文：2000字左右，以第一人称行文。

要求：题材不限，但必须真实客观、生动感人；题目概况准确、精炼，具有时代感和吸引力；事迹真实突出，主题积极向上，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；文笔流畅，生动描述个人学习成长过程中的亲身经历、感人事迹、生活故事、心灵感悟，具有一定的情感深度。

（2）师长点评：100字以内，由学生所在的学院领导或老师对候选人的德智体进行精辟评述（要写明身份和姓名）。

二、候选人五寸彩色生活照一张（能突出事迹的照片为佳），以及候选人学习、生活、工作相关图片、文字资料若干。

三、所写材料必须真实可信，不得杜撰虚构。若发现材料不属实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参评资格。

四、优秀事迹材料申报要求：各学院对学生申报的材料要严格审核，请专业人员在文笔方面给予指导和把关。
附件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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